
國立嘉義大學108學年度教育部師資培育獎學金 

受獎學生個人成果表 

姓名：    學系：   學號： 

審查項目 基準 完成事項 

基本能力 

每學年至少通過一項
（類）教學實務能力
檢測（受獎生為大四
生時，於受獎學年度
期間須通過至少一項
教案設計或教學演示
之檢測，其餘年級獎
學金受獎生於受獎期
間內所須通過之教學
實務能力檢測項目，
則不予限制）。 

第 1學期 

第 2學期 

生活教育 

於大一服務學習課程
成績須達 80 分或學
校認定之通過標準。
限大一上、下學期 

大一 

第 1學期 

大一 

第 2學期 

無償擔任學習弱勢、
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
等學童課業輔導工作
或補救教學，每學期
至少須達 36 小時。
（每學年之工作內涵
至少有 18 小時為補
救教學之用，課業輔
導之相關表件計有卓
越師資生課業輔導注
意事項、教學日誌、
省 思 日 誌 … 等 10
件，詳附件）。 

第 1學期 

第 2學期 

專業成長 

每學期至少參與一次
工作坊（例如師資培
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等領域教學研究中
心成果研討會及國民
小學師資培用聯盟等
或經學校採認之相關
工作坊）。 

第 1學期 

第 2學期 

潛能特性 

參與至少一次教育部
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辦理之師資生潛能
測驗。 

第 1學期 

第 2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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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獎學金受獎學生基本資料表

姓名 □師資培育學系 □師資培育中心

(照片) 
基本資料 

系別 

學號 

所屬班級 教育學程班級 

入學年度 

出生日期 

性別 

聯絡方式 

戶籍地址(詳填) 

住家地址 

現居地址 

住家電話 

現居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 

學歷背景 

興趣 

社團經歷 

工作經歷 

專長 

精通語言 □英語  □日語  □台語  □客語  □其他

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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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108學年度教育部師資培育獎學金 

受獎學生之淘汰機制確認書 

本人申請「師資培育獎學金」若獲通過，將於甄選錄取後之次月起享有每月 8,000

元獎學金，上學期審核通過者，可續領獎學金至當學年度下學期（應屆畢業生領至畢業

之月份止），於受領獎學金期間未符合審查基準任一款規定者，應停發一個月獎學金。

本人確定並未領取教育部核發之公費及其他獎助學金。 

同時，本人認同「以投入教育行列為畢生職志」的理念，全程完成師資培育課程

之修讀，並有認真求學、型塑自己成為卓越教師之義務。若中途放棄修讀師資培育課程，

將中止本獎學金；因故延長修業年限者，不得於延長修業年限期間續領獎學金；因故休、

退學者，於完成休、退學手續時起，即不得續領獎學金。 

本人已充分認知受獎學生之淘汰機制及義務如下： 

淘汰機制之具體作法：受獎學生一經淘汰，其名額不再遞補，每學期進行審查，

其基準如下：  

一、 每學年至少通過一項（類）教學實務能力檢測（受獎生為大四生時，於受獎學

年度期間須通過至少一項教案設計或教學演示之檢測，其餘年級獎學金受獎生

於受獎期間內所須通過之教學實務能力檢測項目，則不予限制）。 

二、 服務學習、勞動教育或品德教育等相關課程達學校認定之通過基準。 

三、 無償擔任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等學童課業輔導工作或補救教學，每

學期至少三十六小時。 

四、 每學期至少參與一次工作坊（例如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等領域教學研

究中心成果研討會及國民小學師資培用聯盟等或經學校採認之相關工作坊）。 

五、 參與至少一次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之師資生潛能測驗。 

受獎學生簽名：    □師資培育學系所屬學生  □師資培育中心學生

班級：      學號：      身分證字號： 

家長簽名：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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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108學年度師資培育獎學金受獎學生須知 

※於受領獎學金期間未符合審查基準任一款規定者，應停發一個月獎學金，淘汰其受獎資格： 

1.基本能力：每學年至少通過一項（類）教學實務能力檢測（受獎生為大四生時，於受獎學年度期間

須通過至少一項教案設計或教學演示之檢測，其餘年級獎學金受獎生於受獎期間內所須

通過之教學實務能力檢測項目，則不予限制）。 

2.生活教育：服務學習、勞動教育或品德教育等相關課程 須達 80分 或學校認定之通過基準，並應無

償擔任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等 學童課業輔導 工作或補救教學，每學期至少

須達 36 小時 。 

3.專業成長：每學期至少參與一次工作坊（例如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等領域教學研究中心成

果研討會及國民小學師資培用聯盟等或經學校採認之相關工作坊）。 

4.潛能特性：參與至少一次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之師資生潛能測驗。 

備註： 

*每學期弱勢學童課業輔導之工作內涵至少有 18小時為補救教學之用。

*每學期審查表及課業輔導表（附件1至附件9），請盡量於每學期期末考結束前經輔導老師及

學系主管核章後，繳至師資培育中心教育課程組。

*上學期審核通過者，可續領獎學金至當學年度下學期（應屆畢業生領至畢業之月份止），若中

途放棄修讀師資培育課程，將中止本獎學金；因故延長修業年限者，不得於延長修業年限期

間續領獎學金；因故休、退學者，於完成休、退學手續時起，即不得續領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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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8  學年度教育部師資培育獎學金審查表 

姓名：      學系：    □大二□大三□大四□碩(  )

審查項目 基準 審查結果 輔導老師 系（中心）主任 

基本能力 

每學年至少通過一項
（類）教學實務能力
檢測（受獎生為大四
生時，於受獎學年度
期間須通過至少一項
教案設計或教學演示
之檢測，其餘年級獎
學金受獎生於受獎期
間內所須通過之教學
實務能力檢測項目，
則不予限制）。 

第 1學期 

第 2學期 

生活教育 

於大一服務學習課程
成績須達 80 分或學
校認定之通過標準。
限大一上、下學期 

大一 

第 1學期 

大一 

第 2學期 

無償擔任學習弱勢、
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
等學童課業輔導工作
或補救教學，每學期
至少須達 36 小時。
（每學年之工作內涵
至少有 18 小時為補
救教學之用，課業輔
導之相關表件計有師
資生課業輔導注意事
項、教學日誌、省思
日誌…等 10件，詳附
件）。 

第 1學期 

第 2學期 

專業成長 

每學期至少參與一次
工作坊（例如師資培
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等領域教學研究中
心成果研討會及國民
小學師資培用聯盟等
或經學校採認之相關
工作坊）。 

第 1學期 

第 2學期 

潛能特性 

參與至少一次教育部
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辦理之師資生潛能
測驗。 

第 1學期 

第 2學期 

輔導老師： 系（中心）主任：

單位審核（師資培育中心）：   □通過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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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資 生 課 業 輔 導 注 意 事 項

一、  受獎之師資生須擔任弱勢學童課業輔導志工，每學期至少 36 小時。 

二、  第一學期課業輔導時間：當學年度 8 月 1 日至次年 1 月 31 日 ；第二學

期課業輔導時間：當學年度 2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 

三、  本校各教學或行政單位（含輔導社團）或本校與其他機構合辦之活動，

凡針對「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學童進行課業輔導（包

含幼稚園之幼兒學習輔導）者、其他機構（含輔導社團或營隊）舉辦之

類似活動 ，內容為對於「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學

童課業輔導 （不限高中以下），每學期課業輔導之工作內涵至少有 18

小時為補救教學之用，均需於活動前 2星期先提出申請表（校外機構(含

輔導社團或營隊)辦理「弱勢學童課業輔導」認定申請表，見附件 1，

後須附佐證資料，如：該機構介、該活動介、報章雜誌相關報導、營隊

整體活動表），經由輔導老師先審核再送本中心通過認定後，始採計為

課業輔導義務服務 。 

四、  上述義務輔導，需由主辦（管）單位或機構開立證明，服務證明書格式，

見附件 2。 

五、  完成每學期之課業輔導，敬請送交輔導老師審閱並繳交書面資料及電子

檔（燒錄光碟片）「課業輔導教學日誌」(篇數不定，見附件 3)、「課業

輔導省思日誌」(至少 5 篇且 每篇均請輔導老師簽名並加註評語及閱畢

日期 ，見附件 4)、「受輔學生個人資料表」(視輔導學生人數而定，見

附件 5)、「個別學生各科學習目標設立與實施方法」(視輔導學生人數

及受輔科目而定，見附件 6)、「個別學生觀察紀錄表」(至少 5 篇，見

附件 7)、「課業輔導志工評量表」(視受輔學校數而定，見附件 8)、「課

業輔導合作協議書」(視受輔學校數而定，見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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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機構（含輔導社團或營隊）辦理 

「弱勢學童課業輔導」認定申請表 

申請者姓名 學系 

學號 班級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活動內容說明 

申請者在該活動中

所負責之內容 

申請認

定時數 

補救教學 

非補救教學 

佐證資料 
（附在申請表後面）

例如：該機構介紹、該活動介紹、報章雜誌相關報導、營隊整體活

動表

審查結果欄（申請者請勿填） 

輔導老師審核 

師培中心審查結果 

備註意見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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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證明書 

玆證明 

國立嘉義大學○○○同學於中華民國○年

○月○日起至○年○月○日止，擔任本校

(單位)弱勢學童課業輔導志工，服務時數

共計○小時（其中工作內涵有○小時為補

救教學之用），表現熱心，造福學童，特此

證明。 

證明單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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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師獎生 

課業輔導教學日誌 

課輔對象就讀學校：_____________   年級:國小、國中、高中職 ____年級  

科目：______________   單元名稱：______________ 

日

期 

星

期 

節

次 
時間 教學內容 

課輔對象 

出缺席狀況 
輔導教師簽名 

與學校

聯絡溝

通事項 

受輔學校 

負責人簽名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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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師獎生 

課業輔導省思日誌 

課業輔導者 

系 年 班 
課業輔導 

對象 

國小    年    班 

學號 
姓

名 
座號 

課業輔導 

科目(領域) 
課業輔導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時   分 

(課輔照片 1) (課輔照片 2)

課業輔導紀錄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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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與省思 

輔導老師評語

輔導老師簽名： 閱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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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師獎生課業輔導活動 

受輔學生個人資料表 

學生個人資料表 

學生 

姓名 
班級 生日 

家庭 

背景 

描述 

在校 

學習 

狀況 

科目 

名稱 
學習狀況 

在校 

適應 

狀況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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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師獎生 

個別學生各科學習目標設立與實施方法 

課業輔導者：_____________  

受輔學生_______的_______科學習目標(國小、國中、高中職___年級) 

學
習
目
標(

具
體
描
述) 

實
施
方
法(

具
體
描
述)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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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師獎生 

   個別學生觀察紀錄表(至少 300 字以上) 

課業輔導者：_______________   

受輔學生________的觀察紀錄(國小、國中、高中職  年級)，觀察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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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課業輔導志工評量表 

課業輔導單位 

指 導 人 員 

姓名 系級 學號

課業輔導

學校\單位 
課輔對象

(年 級) 
填表

日期

填表說明：

1.本校學生完成課業輔導後，請貴校\單位相關指導人員給予評量後，至入信封彌封，

由受評學生帶回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或師培學系。

2.評量表每一項目分為「完全做到」、「大多做到」、「尚可」、「很少做到」、「沒有做到」

五個等級，請針對本校學生的實際課業輔導行為，逐項在適當的□內打「ˇ」。

國立嘉義大學  敬上

評 量 項 目
評 量 等 級

完全  大多  尚  很少  沒有 
做到  做到  可  做到  做到

1.進行課業輔導工作態度認真負責。 

2.課業輔導設計適合學生能力與需要。 

3 能隨時掌握學生出缺席狀況。 

4.能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5.能因應學生的反應，變化輔導方式。 

6.能引導學生積極參與學習。 

7.能善用增強原理回饋學生表現。 

8.清楚有效的溝通與表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綜
合
評
語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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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師獎生 

課業輔導合作協議書 

一、 輔導學校：國立嘉義大學 

二、 受輔學校： 

三、 合作事由：由師獎生義務輔導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

勢學童課業。 

四、 合作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五、 協議內容：自  年  月  日起每星期      時  分至  時 

分，至受輔學校義務輔導學習弱勢、經濟弱勢、區域弱勢學

童課業或補救教學。 

輔導學校  卓越師資生：     家長：      輔導老師： 

受輔學校  學生：    教務主任： 

  （或負責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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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本人認同「以投入教育行列為畢生職志」的理念，全程完成師資培育課程之修讀，並有認真求學、型塑自己成為卓越教師之義務。若中途放棄修讀師資培育課程，將中止本獎學金；因故延長修業年限者，不得於延長修業年限期間續領獎學金；因故休、退學者，於完成休、退學手續時起，即不得續領獎學金。
	本人已充分認知受獎學生之淘汰機制及義務如下：
	淘汰機制之具體作法：受獎學生一經淘汰，其名額不再遞補，每學期進行審查，其基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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